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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
 小敏在 2013 年 2 月間向保險公司投保終身壽

險，並附加 A 手術醫療保險及 B 醫療健康保險等附

約。之後小敏因為頸部及腰部椎間盤突出，先後在

2016 年 9 月 1 日、9 月 16 日到醫院接受門診手術

「高頻熱凝療法」治療；但是當小敏向保險公司申

請理賠時，卻遭到保險公司拒賠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

 保險公司主張，就 A 手術醫療保險附約部分，高

頻熱凝療法的作用原理是長期的神經抑制作用，減

緩疼痛的有效期間在 6 個月以上，如果每次治療間

隔未滿 6 個月，則屬於無效的治療。綜合小敏過去

及本次在 2016 年 9 月 1 日、9 月 16 日接受高頻熱

凝療法的情形來看，小敏幾乎是每半個月就針對同

一頸部、腰部部位接受一次高頻熱凝療法，顯然屬

於無效、沒有必要的醫療行為。

	 就 B 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部分，契約條款關於門診

手術醫療保險金的約定雖然沒有像 A 手術醫療保險

附約一樣，把「手術必要性」明文記載在條款中，

但是保險金的給付應該從整個危險共同團體的角度

來認定，而不是只就單一契約當事人的角度思考。

另參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

中關於高頻熱凝療法「同區域重複治療以間隔 6 個

月以上為原則」的規定，小敏幾乎每半個月就針對

同一部位規律性地接受高頻熱凝療法，已經違反一

般醫學合理的治療程序，而且頻率遠高於前述全民

健保關於高頻熱凝療法的治療次數，是否屬於有效

且必要的治療，並非毫無疑問。因此，如果依照小

敏的請求按次理賠的話，將損及其他危險共同團體

成員的利益，也違反保險制度的本旨。	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
 一、被保險人接受手術治療仍須符合醫理，不得

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，以符合保險是最大善意

及最大誠信契約的契約本旨。

	 二、小敏在接受本件門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的治

療前，幾乎每半個月就接受一次治療，應認為本件

門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治療的間隔時間過短，不具

備必要性。	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 

 一、依照保險契約條款來看，A 手術醫療保險

高頻熱凝療法治療　
是否真有「必要性」？

整理／公關部	 資料來源／金融評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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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約中關於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的要件包括：1. 被

保險人在附約的有效期間內、2. 因為契約條款所約

定的疾病或傷害、3. 經過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手術治

療、4. 在醫院實際接受手術治療。而 B 醫療健康保

險附約中關於手術費用保險金的要件則有：1. 被保

險人在附約的有效期間內、2. 因為契約條款所約定

的疾病或傷害、3. 接受手術？。

	 二、保險制度最大的功能，在於將個人生活中

各種危險所產生的損失分攤消化於危險共同團體，

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的發生，使保險金失去危險共

同團體保障之意旨，將使保險制度產生變質而違反

分攤危險共同團體所遭受損失的本意（摘錄自台灣

宜蘭地方法院 2008 年度宜保險小字第 2 號民事判

決）。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的射倖性契約，

保險契約當事人都應該本於善意與誠信的原則締結

保險契約，避免導致道德危險（摘錄自最高法院 85

年度台上字第 1685 號民事判決）。準此，被保險

人接受手術治療仍然必須符合醫理，不得違背經驗

法則或論理法則，以符合保險是最大善意及最大誠

信契約的契約本旨。從而，若被保險人接受的是顯

然非以治療為目的或不符合一般醫療常規的手術，

而且已經有侵害或轉嫁不當風險給危險共同團體之

虞時，對於該手術的必要性就可以加以審酌。

	 三、如前所述，A 手術醫療保險附約對於門診手

術醫療保險金訂有「經過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手術治

療」的要件，而 B 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對於手術費用

保險金則沒有明文約定「手術必要性」的要件。然

而，依據保險公司所提出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

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對於高頻熱凝療法的規定：「3. 治

療次數與限制：（1）同區域重複治療以間隔 6 個

月以上為原則，……，個案病情如需於 3-6 個月內

同區域重複施行者，應另檢附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

療師或疼痛科醫師之治療評估紀錄。」，並審酌小

敏從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間已接受 81 次

高頻熱凝療法的理賠紀錄，應認為小敏所接受的門

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治療顯然不符合一般醫療常

規，而且已經有侵害或轉嫁不當風險給危險共同團

體之虞。因此，對於 B 醫療健康保險附約的手術費

用保險金仍然應該就「手術必要性」來加以審酌，

以符合保險是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的契約本

旨。

	 四、關於小敏接受門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治療是

否具有「必要性」，經諮詢專業醫療顧問，其意見

大概是：	

	 （一）根據文獻資料，高頻熱凝療法的效果至少

可持續 3 至 6 個月，甚至可達 1 年以上。因此第一

次高頻熱凝療法的效果至少須維持 3 至 6 個月才表

示此種治療有效，可考慮再做第二次的治療。即便

以較為寬鬆的標準認定，頸部每次治療至少間隔 3-6

個月為合理，腰部每次治療以間隔 6 個月為合理。

	 （二）高頻熱凝術後神經組織再生需耗時 6-12

個月。就生理組織及臨床效果來說，短於 6 個月

的高頻熱凝療法均屬於無效醫療，亦為非必要的醫

療。

		 五、綜上所述，小敏在 2016 年 9 月間接受本件

門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的治療前，從 2013 年 12

月起到前次（即 2016 年 8 月間）接受治療為止的

治療次數來看，幾乎每半個月就接受一次治療，應

認為本件門診手術高頻熱凝療法治療的間隔時間過

短，不具備必要性。保險公司據此主張不負給付保

險金之責，為有理由。	

射倖性契約：射倖性是保險契約的法律特徵

之一，意指保險人並不必然履行賠付義務	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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